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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和《罚款决定与罚款收

缴分离实施办法》的规定，你公司应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15

日内将上述罚款缴至下列银行和账号 。

你公司缴纳罚款后，应将缴款开具的正式收据复印件报送我

局备案

收款银行： 建行河源市分行营业部

户名： 待报解预算收入暂挂户

账号：

。

三、 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途径和期限

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你公司可在接到本决定之日起60 日内

向河源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，也可在6个月内直接向东源县人民

法院提起诉讼。

我局地址： 东源县梧桐路河源市生态环境局东源分局

联系人 ： 夏锐 联系电话 ： 0762-8832552

河源市生态环境局

2023年 12月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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